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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员：小崎仁史（日本） 

  报告草案 

增编 

  2006-2007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 

  部分：两年期方案计划 

（项目 3（b）） 

  方案 20 

  对难民的保护和援助 

1. 在 2004 年 6 月 18 日第 16 次会议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审议了 2006-2007

年期间拟议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20：对难民的保护和援助（A/59/6（Prog.20））。 

2. 秘书长代表介绍了方案 20 并回答了在委员会审议预算本款时提出的问题。 

讨论 

3. 与会者表示坚决支持该方案和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尤其是试图减少人口流

动和提供持久解决方法的活动。在这方面，与会者表示支持拟订持久解决方法的

框架，目的在确保以综合办法处理遣返、重返社会、恢复和重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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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会者表示，方案中提出的目标对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

专员办事处）任务取得成功极为重要。方案强调难民中的妇女和儿童以及老年人

的特殊需要和能力，也获得了支持。与会者敦促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外地行动中执

行最近的评估中关于妇女、儿童和社区服务的建议。 

5. 有人强调了难民专员办事处为国内流离失所者开展的工作的重要性。与会者

确认，“被迫流离失所”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术语，涵盖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6. 会议讨论了就地安置问题以及自力更生的观念，自力更生的目标比就地安置

的目标广，因为它也处理难民的尊严问题。会议着重指出，尊重人的尊严是难民

专员办事处活动的基本要素。 

7. 会议注意到与 2002-2005 年期间中期计划相较，2006-2007 年期间拟议两年

期方案计划在方向上的全盘改变以及对保护的重视。有人认为，该方案应更多地

面向遣返问题。 

8. 有人对于办事处没有足够的外地保护工作人员表示关切。有人强调了应急计

划的重要性以及在外地行动者之间协调的极为重要作用。有人提出在难民采取暴

力活动的情况下，办事处该如何行动的问题。有人解释说，1951 年《关于难民地

位的公约》准许以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为由驱逐难民（第 32 条）。有人说，已尽

一切努力确保难民营和居住区的平民性质和人道主义性质。 

9. 在 2004 年夏季推出新的标准化登记制度“项目简介”受到了欢迎。在执行

新的财务和用品管理追踪系统方面的最初步骤也受到了欢迎。 

10. 与会者对未就“补充《公约》协定”的解释达成一致表示了关切。有人说，

关于难民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国际制度，拟订多边协定的危险是使一项普遍原则支

离破碎。有人解释说，“补充《公约》”是一种讲求实际的机制，它包括一系列干

预措施（预防、援助等），直到达成关于难民的持久解决方法。有人着重指出，

所有国家都必须实行关于对待难民、尤其是难民的返回问题的国际标准。 

11. 有人认为，可以通过下列方法扩大逻辑框架：纳入在区域一级的绩效指标，

以及提及难民专员办事处促进持久解决方法的框架的立法地位。还有人建议重新

列入 2004-2005 年期间拟议方案预算的逻辑框架的要素。 

结论和建议 

12． 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可 2006-2007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方案 20（对难民的保护

和援助）的方案说明部分，但必须作以下修改： 

总方向 

第 20.2 段 

 在第 5 行中，在“难民专员办事处”之后添加“与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

员合作（见第 58/153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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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5(a)段 

 将(“补充《公约》协定”)改为“适当时包括；‘补充《公约》协定’”。 

第 20.5(e)段 

 在“并入”之后添加“其保护方案和”。 

次级方案 1 

秘书处预期成绩 

 将(c)的内容替换为：“对难民妇女和儿童的保护得到加强”。 

绩效指标 

 插入“(c)㈢  在性别和儿童政策反应问题上得到培训的难民专员办事

处工作人员的人数增加”。 

 (e)㈠项下，在原句之前，插入“在自愿遣返来源国方案的框架内，”。 

 (e)㈡项下，将“在第三国重新安置”等词替换为“已经找到持久解决

办法”。 

 (e)㈢项下，整句改为：“参与各项活动的行为者的人数增加，活动目的

是提高回返者的自力更生程度及向东道国和来源国提供支持，以便推动持久

解决办法”。 

第 20.7 段 

 在最后一句中，在“推动发展”之前，插入“酌情在适当时候”。 

次级方案 2 

本组织的目标 

 删除“特别注意”之前的“其中”二字，同时插入“直到受益人成功重

新融入原社区或者找到其他适当的持久解决办法，同时”。 

秘书处预期成绩 

 增加“(d)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紧急状况准备工作和应急计划的水平得到

进一步提高”。 

 增加“(e)在加强地方一级应付难民情况的能力方面取得进展”。 

 增加“(f) 国际社会本着分担负担和国际团结的精神，提供足够的自愿

捐助，促进业务合作，更好地帮助难民专员办事处关心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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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a) ㈠ ：“难民营中”改为“难民专员办事处确定的”，句尾加上“，

以及难民专员办事处为满足难民的基本需要帮助实现的其他量化改进”。 

 (b)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倡议”改为“有关机构协调倡议”。 

 增加“(d) 针对可能发生的难民紧急情况制定的紧急准备安排和应

急计划的数目”。 

 增加“(e) 难民专员办事处帮助加强应付难民局势能力的国家数

目”。 

 增加“(f)㈠ 根据高级专员的遣返、重返社会、复原和重建战略参与支

持容留/安置难民国家的政府机构数目”。 

 增加“(f)㈡ 国际社会提供的自愿捐助水平有了足够的增加”。 

 增加“(f)㈢ 帮助和遣返或找到其他持久解决办法的难民数目”。 

第 20.9 段 

 在第一句中，将“难民和回返者的自力更生能力”改为“回返者的自力

更生能力，如可行，则提高难民的自力更生能力”。 

 在第三句中，将“成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援助活动的指南，以确保这些”

改为“以确保办事处的援助”。 

 在第四句中，㈠在“难民发展”之后列入“和人道主义”。 

 将第六句㈢改为“在收容国能接受难民就地安置的地方，促进有关的发

展战略”。 

 在最后一句中，删除“，并在国家一级推动执行此项框架的工作，它将

力求将与难民有关的问题纳入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增加两句：“为了使被

迫流离失所者稳妥地返回原来的社区，办事处将继续确保广泛的发展努力与

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难民专员办事处在拟定方案时将与发

展实体和国际金融机构密切合作，确保以全面规划方案。” 

 13. 委员会强调，第 20.9 段提及的援助应尽可能是额外的，而不是挪用通

过双边和多边途径提供给收容国的任何类型的援助。 

 


